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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論述 

－以高雄市一所極度偏遠國中為例 
楊振明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經營與管理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17 年 12 月 06 日公布實施「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以下

簡稱偏鄉條例），其具體作為如透過強化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措施、寬列經費、彈

性運用人事及提高教師福利措施等方式，以協助解決其辦學困境，保障偏遠地區

學校學生受教權益，使其得以永續發展。許誌庭（2014）認為隨著自由民主及人

權概念的盛行與經濟發展擁有更多資源，主要先進國家已逐漸注意到弱勢群體所

面臨到的教育困境，紛紛投注資源以提升其教育處遇，亦即對弱勢群體受教機會

的關注，不僅是資源分配問題，更是道德問題。偏遠地區學校在自然環境、經濟

發展及文化刺激等方面處於弱勢不利，政府近幾十年來益發重視偏遠學校教育的

發展，不斷推動各項經費補助政策，今探討之偏鄉條例為近期制定並已具體實施

之政策。 

二、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正義公平 

偏鄉條例第一條即明確表明立法精神為落實憲法第 159 條、第 163 條及教育

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實踐教育機會平等原則，確保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

展，並因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之特性及需求。另第四條亦提及偏遠地區學校為交

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

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楊深坑（2008）認為欲達社會正義，須考慮資源

再分配，更不利地位者，得到更大的資源挹注以符合 Rawls 的基本預設，即資源

分配的不公平導致弱勢群體的發展困難。  

教育機會均等之內涵演變可分為三階段，分別為：「起點的均等」、「過程的

均等」及「結果的均等」。在「結果的均等」階段相關研究指出，學習成績低落

或學習失敗的學生，多數來自底層社會，且多肇因於早期生活經驗的不足，形成

文化不利以及文化剝奪的現象，故本階段乃著眼於補償的角度，對於不同需求的

群體，在基於正義與公平的原則下，教育資源的投入應有所不等，這也就是所謂

「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而實施偏鄉條例即為追求結果的均

等，企圖達到實質的平等（陳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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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鄉條例實踐教育機會均等 

偏鄉條例自 2017 年 12 月公布實施迄今 6 年多，以筆者所任職學校而言，確

實達到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以下幾點說明： 

(一) 寬列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經費（第9條、第15條及第16條） 

對於地方主管機關為發展偏遠地區學校優先採取的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優先

補助所需經費；另補助偏遠地區學校超過基本編制員額的薪給、補救教學經費及

酌予補助住宿設施設備的費用，以減輕地方政府財政負擔，落實平衡城鄉教育發

展。其中有關國語（文）、英語（文）及數學之補救教學者，學校所需經費，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此即為教育部學習扶助措施，對於偏遠地區國中教育

階段而言，從小學端即開始對學生教育品質與學習成效列入監控，及早診斷及早

補救，國中三年教育階段後的會考才有辦法將待加強比率降至 50%以下，即偏遠

國中師生所言「脫 C」。 

而第九條第六項「合理配置教師、行政人員、護理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社

會工作人員，並協助其專業發展。」此即偏鄉地區所謂合理員額缺，目的在健全

偏鄉學校教學人力配置，所編列教師員額經費由學校統計後報地方政府（教育局）

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補助，以學校規模大小配置 3-4 位員額。另高雄市

教育局依據各偏鄉國中需求統一甄選聘僱社會工作人員（社工師），協助教師解

決日益複雜的青少年問題並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二) 降低偏遠地區學校合格專任教師流動率（第5~8條及第10條第3項） 

對於接受公費生分發到偏遠地區學校，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的教師甄選

（專聘教師），所聘任的專任教師，應實際服務滿六年以上，始能提出申請介聘

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以穩定偏遠地區學校師資。以本校接受公費生分發為例，

教育部於公費生分發前發文到學校針對校內師資結構盤點完後，提出公費領域師

資需求，再由教育部與公費生師資培育大學協調分發（類似早期師大公費生分發

機制）；目前校內有二位公費生分發教師，一位是政大教育系英語輔系（英語教

師），另一位是高師大資訊科技所（科技領域教師），分別需服務滿四年及六年始

能調動，此舉對本校穩定師資幫助甚大。 

另有關代理教師及專聘教師部分，代理教師由各校自行招考，其任職期間表

現優良，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最多三年。因本校為原住民地

區國中，本校除合格編制內教師外，尚餘有五位代理教師中，有三位是學區部落

內原住民籍教師，皆具有布農族族語認證資格，對於本校推動族語教學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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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組織彈性編制、延長校長任期（第10條、第19條） 

主管機關就偏遠地區學校之組織、人事及運作，得不受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

教育法之限制，行政組織依需要彈性設置。另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其遴選及聘

任程序，由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另定之；其辦學績效卓著者，校務發展計畫經審

核通過，並經主管機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同意者，得連任二次。 

以偏鄉國中班級規模而言，六班以上行政處室組織大致分為教務、學務、總

務及輔導等四處室，外加人事及會計室（有二校合設或兼辦方式），而六班以下

則縮減為三處室，大致上保留總務處，要設教導處（教務及學務）或是學輔處（學

務及輔導），由各校自行協調決定。另有關校長第一任任期屆滿得連任二次規定，

在高雄市已有數所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成功達到第三任案例，讓有志於推動偏遠地

區學校教育的校長們能更安心於校務上。 

(四) 提供校長、教師特別獎勵及久任獎金（第20條及第21條） 

針對在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成績優良且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校長及

教師，給予特別獎勵；另針對偏遠地區學校校長、教師及相關人員，提供久任獎

金及其他激勵措施。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久任獎金為鼓勵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長期服

務，以穩定師資、提高教學品質及促進校務發展，得對於久任且表現優良之教師

所發給之獎金。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施行後，同一學校連續實際服務滿八年，表

現優良者，發給第一次獎金；連續實際服務滿十一年，表現優良者，發給第二次

獎金。因此第一批受惠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將於 2025 年 12 月 6 日以後領取久任

獎金，而其發給金額如下表 1（作者自行整理）： 

表 1 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久任獎金 

類別 獎勵內容 

一、偏遠地區學校教師 服務屆滿八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七萬元；服務屆滿十一

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十一萬元。 

二、特殊偏遠地區學校教師 服務屆滿八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十萬元；服務屆滿十一

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十五萬元。 

三、極度偏遠地區學校教師 服務屆滿八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新臺幣十五萬元；服務屆滿十

一年，每人一次發給獎金二十二萬元。 

周家宏（2023）指出久任獎金的機制對於偏遠地區教師的任教意願並無法有

效提升，可能是因為獎金的額度不夠優渥，或是八年的久任年限太長，多數教師

會因為其他原因而調往他校，有些老師會以學校氛圍作為考量，部分則以家庭關

係而調離偏遠地區學校，僅有幾位老師支持此獎金措施。但偏鄉條例提供偏遠地

區學校校長、教師特別獎勵及久任獎金對外地到偏遠地區服務或將偏遠地區學校

視為調動跳板的教師而言，並非主要考量原因；但若為自願或原就在偏鄉學校服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1），頁 109-113 

 

自由評論 

 

第 112 頁 

務之校長及教師來說，提供久任獎金對這一群懷抱熱忱的教育工作者，除精神報

酬外又有額外物質獎勵，至少是政府對他們的一種肯認，況長久以來主政單位並

未重視偏遠地區教師的加給福利（僅有少數地區有地域及離島等加給），也可視

為遲來的正義。 

四、結語 

以原住民地區且極度偏遠的國中校長而言，偏鄉條例確實是保障偏遠地區學

校的特別法，除了對於降低教師流動率及提升學生學習品質訂有積極措施外，並

從行政減量、校長連任、教職員專業發展、住宿設施、激勵措施等面向多管齊下，

協助偏鄉學校發展，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整體提升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品質。政府多年來基於教育正義與公平，落實教育機會均等並平衡城鄉差距

不遺餘力，推動各項符合偏鄉學校發展之政策，學校除硬體設施新穎完善安全外，

另致力於活化教學課程計畫、充實師資人力資本及健全學校處室組織等方面，以

弭平偏鄉學校跟市區都會學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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